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大讯飞”）本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为 27,086,625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32%，为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777 名。
3、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5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
象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公司通过公司内部网站对激励
对象名单予以公示，并于 2017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科大讯飞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2017 年 2 月 8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办
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宜。

2017 年 4 月 17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的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调
整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授予价格为 13.695 元 / 股，激励对象人数调
整为 922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调整为 6,258.4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
在 2017 年 4 月 18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的价格、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议案》，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7 年
4 月 21 日。

2017 年 5 月 16 日，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在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日确定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及资金不足
等个人原因，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902 人，首次授予部分的股份数量调
整为 6,220.35 万股。 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18 日。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7 年 5
月 17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

2018 年 2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 2018 年 2 月
6 日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 436 名激励对象
授予 7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详细内容见刊登于 2018 年 2 月 7 日的《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8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白凡等 28 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已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对
上述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
刊登在 2018 年 5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2018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数量的议案》，因公司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为 19.847 元 / 股，
授予数量调整为 1,050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8 年 5 月 15 日的《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数量的公告》。

2018 年 8 月 16 日，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工作，在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日确定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 由于部分激励
对象因离职及资金不足等个人原因，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411 人，股份数量调整为

1,005 万股。 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6 日。 详细内容见刊登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完成的公告》。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有部
分员工离职或考核不合格， 公司将对上述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相应
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9 年 4 月 19 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9 年 4 月 19 日
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2019 年 5 月 20 日，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7,476,730 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
象人数为 826 名。

2019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有部
分员工离职或考核不合格， 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相应部
分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9 年 7 月 23 日的《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9 年 7 月 22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9 年 7 月 23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公告》。

2019 年 8 月 16 日，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911,820 股， 解除限售的激励对
象人数为 388 名。

2019 年 10 月 11 日，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已完成，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总计 1,955,425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0.0889%。 具
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9 年 10 月 14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有部分
员工因当选职工监事、离职或考核不合格等原因，公司将对上述激励对象已授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相应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
调整为 778 人，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67 人。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2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0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公告》。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对稳定骨干团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激励对象离职率远低于人工智能行业平均水平；同时，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中获授 10 万股以上的重要骨干员工未出现一人离职， 公司在激励的人才竞争中
继续保持了高端人才的稳定性。

二、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成就情况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

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
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 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同时满
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成就情况：公司未发生以上任一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成就情况：激励对象中有 24 名员工因当选职工监事、离职等原因，不再具有激

励对象资格， 公司将对上述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相应部分的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778 人。

3、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
对于按照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

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解除限售的条件：以 2016 年为基准年度，在 2017 至 2020
年的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其中，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6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 90%

成就情况：经审计，公司 2016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332,047.67 万元，2019 年实现
营业总收入 1,007,868.89 万元，相比 2016 年增长 203.53%。

4、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个人绩效考核细则的规定：“激励对象上年度考

核 C 档及以上解除该次应解除限售部分的 100%；考核 D 档解除该次应解除限售部
分的 60%，其余 40%公司回购注销；考核 E 档解除限售 0%，公司 100%回购注销”。

成就情况：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的综合考评结果，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 1 人考核为 E，其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 100%由公司回购注销；有 3 人考核为 D，其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 40%由公司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
件已成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共有 777 名激励对
象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满足相应地解除限售条件。

除本公告中“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所列情形
外， 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
在差异。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7,086,625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32%。
3、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777 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激励对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已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实
施后继续锁定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高级管理
人员

胡郁 副总裁 6,225,000 1,867,500 1,867,500 2,490,000

吴晓如 副总裁 6,000,000 1,800,000 1,800,000 2,400,000

陈涛 副总裁 6,000,000 1,800,000 1,800,000 2,400,000

江涛 副总裁 5,820,000 1,746,000 1,746,000 2,328,000

聂小林 副总裁 5,190,000 1,557,000 1,557,000 2,076,000

张少兵 财务总监 1,740,000 522,000 522,000 696,000

杜兰 副总裁 750,000 225,000 225,000 300,000

771名核
心骨干

考核为 E（1人） 30,000 0 0 12,000

考核为 D（3人） 45,000 13,500 8,100 18,000

其余核心骨干（767人） 58,536,750 17,556,165 17,561,025 23,414,700

合计 90,336,750 27087165 27,086,625 36,134,700

四、股份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增加数量
（股）

减少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02,534,494 13.76 27,086,625 275,447,869 12.53

高管锁定股 124,083,169 5.64 124,083,169 5.64

首发后限售股 108,000,000 4.91 108,000,000 4.91

股权激励限售股 70,451,325 3.20 27,086,625 43,364,700 1.9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96,040,573 86.24
27,086,625

1,923,127,198 87.47

三、总股本 2,198,575,067 100.00 27,086,625 27,086,625 2,198,575,067 100.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
构为准。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书
2、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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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第三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售股票数量为 1,930,14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 0.8985%。

2、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7 年 5 月 18 日，首次授予第三个限
售期为 36 个月，即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届满。

3、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136 名。
4、本次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 年 5 月 18 日。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限售期可解除
限售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及《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办理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三次解除限售的上市流通手续，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简述
1、2017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 2017 年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法律
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7 年 3 月 28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 <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 的议案》。

3、2017 年 4 月 8 日，公司公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以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7
年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17 年 4 月 24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
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2017 年 5 月 17 日，公司已实施并完成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
作。

7、2017 年 9 月 22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7 年 10 月 9 日，公司公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9、2017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已实施并完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
10、2018 年 4 月 26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18 年 5 月 9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二）》及《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
可解除限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12、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及《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二）》。 并于 2018 年 8 月 7 日
前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

13、2019 年 1 月 15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
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广东信达
律师事务所、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14、2019 年 4 月 9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限售期可
解除限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
所、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15、2019 年 5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并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前完
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

16、2019 年 7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并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前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
作。

17、2019 年 12 月 20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

18、2020 年 4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

二、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 2017 年 4 月 25 日为授予
日，授予 155 名激励对象 209.20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7 年 5 月 17 日， 公司已实施并完成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
作，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7 年 5 月 18 日。

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2,092,0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923549 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4.617745 股。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2,584,34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由于上述权
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九章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之“一、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的规

定：“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其中：Q0 为
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

即 Q＝Q0×（1＋n）=2,092,000*（1+1.4617745）≈5,150,032 股
经过上述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2,092,000 股调整为 5,150,032 股。
三、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根据《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

上市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
最长不超过 60 个月。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40%。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7 年 5 月 18 日，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限售期将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届满。

（二）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
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一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

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条件。

二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
（2）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三

公司层面业绩指标考核条件：
（1） 以 2014-2016 年净利润均值为基数，2019 年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75%；
（2）以上“净利润”指未扣除激励成本前的净利

润；

公司 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6,869.33 万元（未扣除激
励成本）， 相比 2014-2016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值增长
177.85%。

公司已达到本次业绩指标考核
条件。

四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条件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根据个人每个考

核年度的综合考评结果进行评分，考评结果（S）划分
为 S≥90、90＞S≥80、80＞S≥60、S＜60。 考评结果为
S≥90，按照标准系数 1.0 解除限售、考评结果为 90＞
S≥80，按照标准系数 1.0 解除限售、考评结果为 80＞
S≥60，按照标准系数 0.8 解除限售、考核结果为 S＜
60，不得申请解除限售。 未能解除限售的当期拟解锁
份额，由公司回购注销。

1、2019 年度，28 名激励对象综合考
评结果 S≥90，108 名激励对象综合
考评结果 90＞S≥80， 达到考核要
求，满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
限售期解锁条件， 按照标准系数 1.0
解除限售。

2、 原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梁
崇坚等 2名已离职，不符合解除限售
条件。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将按照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内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四、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930,14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8985%；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36 人；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获授的首次部
分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已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
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剩余未解除限
售的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方天亮 董事、财务
总监 180,502 86,162 108,300.00 34,466.00 37,736.00

陈川 副总经理 180,500 86,162 108,298.00 34,466.00 37,736.00

王铁旺 副总经理 180,500 86,162 108,298.00 34,466.00 37,736.00

陈涛 副总经理 180,500 86,162 108,298.00 34,466.00 37,736.00
核心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业务）人员

（132人）
4,480,429 4,480,429 2,688,153 1,792,276 0

合计 5,202,431 4,825,077 3,121,347 1,930,140 150,944

注 1：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方天亮先生、副总经理陈川先生、王铁旺先生、陈涛
先生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是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转增后）344,648 股及预留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377,354 股的合计数。

注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时，其买卖股票应遵守深交所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业务指引》、《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
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限制性股票解
锁上市流通

数量
（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股 62,589,840 29.14% -1,930,140 60,659,700 28.2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2,234,267 70.86% 1,930,140 154,164,407 71.76%

三、总股本 214,824,107 100.00% 0 214,824,107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
5、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公司出具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7、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变更登记确认

书》。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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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仇建平先生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4 日

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4 日 9:

15-15：00。
5、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7 人，代表股份 586,623,56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54.55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567,783,81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52.80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7 人， 代表股份 18,839,75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521％。
8、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8 人，代表股份 19,441,65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808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601,9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7 人， 代表股份 18,839,75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521％。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86,465,5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1％；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9,283,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1874％；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86,462,5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6％；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80,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1720％； 反对 157,9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6％； 弃权
3,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4％。

3、审议通过《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 586,505,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8％；反对 118,2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323,3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3916％；反对 118,2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84％；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586,465,5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1％；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83,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1874％；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586,465,5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1％；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9,283,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1874％；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86,465,5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1％；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83,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1874％；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586,465,5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1％；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83,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1874％；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586,465,5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1％；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83,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1874％；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585,847,6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77％；反对 775,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65,7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0092％；反对 775,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908％；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欧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同意 586,465,5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1％；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83,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1874％；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586,465,5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1％；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83,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1874％；反对 157,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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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